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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

关于对2025年郴州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政府储备2022-31

号地块项目法律意见书

致：郴州市财政局

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湖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

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为31430000G00416272W。本

所接受委托作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期债

券发行工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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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 义

1、专项债券：

指郴州市人民政府为推进本期土地储备项目而报请湖南省

人民政府发行的政府专项债券，该债券以项目对应土地出让收

入作为偿还来源。

2、土地储备机构：

指 郴 州 市 土 地 储 备 中 心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31000734776967D），是一家纳入自然资源部名录管理的事

业单位。

3、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指债券的本息将全部由项目土地出让收入覆盖，经测算，

覆盖倍数达到 1.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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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24]52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

6、《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

7、《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

8、《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预[2020]94号）

9、《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8]72号）

10、《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

[2019]23号）

11、《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36号）

12、《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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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

13、《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财预[2017]62号）

14、《关于征求<湖南省推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自审自

发”试点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

1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16、《自然资源部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

量闲置土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242号）

17、《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号)

18、《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征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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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 明

本所律师对本期政府债券发行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

查阅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并就相关的

事项进行了必要的询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

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规则指

引发表法律意见；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本期专项债券发生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

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二）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

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也

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相关批准和确认，对于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不可少而本所又无法自行核查的事项，

本所依赖于委托人、相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并在此基础上出具相应的法律意见。

（三）本所已向相关主体提出了应提供的文件资料，得

到了相关主体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相关问题的说明。

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

所假设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以及项目中介机构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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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体向我们提供的所有文件（含电子文档）及所记载的信

息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其复印件（含电子文档）与原件一

致，没有重大遗漏、误导或隐瞒，且自提供该等文件之日起

直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文件均保持完全的效力，

并未被替代、修改、补充或撤销；所有已签署或将签署文件

的各方均为依法存续并取得了适当的授权以签署和提交该等

文件，并履行文件项下的义务；所有文件、资料均真实、合

法有效，且在所表明的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对相关各方具有约

束力；发行人、实施主体、建设单位以及项目中介机构以口

头方式向我们提供的信息均系真实及准确的，没有重大遗

漏、误导或隐瞒，且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该等信息

仍保持完全的效力，并未被替代、修改、补充或撤销。

（四）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期债券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验证，对本期债券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五）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期债券有关的

法律状况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

用评级（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预测分析、专

项债券总体评价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凡对于非法

律专业事项的描述，本所律师仅依赖于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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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信用评级、预测分析、专项债

券方案总体评价等相关技术或资质认证文件（如有），且严格

按照相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

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用，并不

意味着经办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

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

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本期债券信息

披露文件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要求引用本法

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的，

本所不承担法律责任。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期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

为任何其他目的使用本法律意见书或其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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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期债券的发行要素

本期债券的主要发行要素包括：

1、债券名称：2025年郴州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政府储备2022-31号地块项目）。

2、发行人：湖南省人民政府（转贷给郴州市人民政

府）。

3、发行品种：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5、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共计发行17900万元人民币。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7、还本付息方式：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年支付利息，到期

一次性偿还本金。

8、税务提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

府债券利息免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

定，企业和个人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

主要发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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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的发行人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等规定，专项债券需由湖南

省人民政府作为发行主体，转贷给郴州市人民政府。

（一）郴州市概况

郴州市位于中国湖南省东南部，地处南岭山脉与罗霄山脉

交汇处，东邻江西省，南接广东省，是湖南省的“南大门”。

郴州市总面积为 19341.66 平方公里，人口以汉族为主，还有瑶

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常住人口约 460 万。郴州历史悠久，早

在秦朝就已设县，是古代中原通往岭南的交通要道。郴州是湖

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民俗文化和红色文化，如

湘南起义等历史事件。

郴州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展迅速

的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潜力。郴州市下辖 2 个区

（北湖区、苏仙区）、1 个县级市（资兴市）和 8 个县（桂阳

县、宜章县、永兴县、嘉禾县、临武县、汝城县、桂东县、安

仁县）。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势南高北低，南岭山脉横

贯全境。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

均气温约 17℃。水资源丰富，东江湖是湖南省最大的人工湖，

也是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主要河流有耒水、舂陵水、武水等，

属湘江水系。矿产资源丰富，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主要

有钨、锡、铅、锌、铜等。森林覆盖率高，拥有丰富的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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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是湖南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境内旅游资源丰富，东江湖

以湖光山色和清澈水质闻名，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莽山国家

森林公园：以原始森林和珍稀动植物资源著称；苏仙岭：历史

文化名山，风景秀丽，古迹众多。

郴州交通便利，京广铁路、武广高铁贯穿全境；京港澳高

速、厦蓉高速等多条高速公路交汇；境内有北湖机场。

（二）郴州市经济发展情况

近年来，郴州市全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新旧动能转换为

契机，以建设美丽郴州为目标，着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加快打造美丽城市、培育美丽产业、建 设美

丽乡村、创造美丽生活，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郴州市工业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善， 品牌特色突出。

郴州市委、市政府着重从优化区域发展布局、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等方面，加快推进以绿色、低碳、和谐、可持续发展为

主要特征的生态型城市建设，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发

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市经济逆势上

扬，综合实力大幅提升。近年来，郴州作为湖南省对接粤港澳

大湾区的重要节点城市，依托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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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郴州经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

增速较快，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特色农产品如临武鸭、永

兴冰糖橙、东江鱼等品牌效应显著。

郴州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钨、铋、石墨等资源储量

居全国前列，有色金属冶炼及深加工是传统支柱产业。目前，

湖南安能旗胜企业拿到首张锂矿采矿许可证（临武县鸡脚山矿

区），郴州锂矿资源开始进入规模化开发阶段；获得许可证的

湖南安能旗胜企业已经累计投资30亿元，以后还会带动锂电全

产业链的配套投资。大中矿业、大为股份等企业已经在郴州布

局超千亿级的锂电项目，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制造业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

展，如郴州高新区、经开区聚集了台达电子等企业。第三产业

中旅游业贡献突出，东江湖、莽山、高椅岭等生态景区带动文

旅消费；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稳步增长。作为湖南“南大

门”，郴州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建设了湘南湘西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际使用外资、进出口总额增速居全省

前列，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加速推进。

郴州市人民政府将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深

入践行新思想，把准高质量发展的正确航向，坚定不移打造

工业经济新高地，坚定不移打造现代农业先行区，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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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化名城，更加积极的为人民服务，为市场主体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型政府，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让郴州的发展更有温度、百姓的幸福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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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土地储备项目合规性审查

（一）项目基本情况

地块详情：

位置：项目位于郴州市长冲片区南岭大道与景轩路交汇

处，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面积：98286 平方米。

规划用途：城镇住宅用地。

预计出让时间：2030 年 7 月。

资金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9574.16 万元将专项用于土地收

储成本，涵盖拆迁、安置等相关费用。资金用途符合《土地储

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第四条关于资金使用范围的规定。

（二）土地权属与征收程序权属状况：该地块权属清晰。

（三）收益与融资平衡机制预期收入：项目资金净流入额

24042.56 万元（大信沙咨字[2025]第 00156 号）。

债券本息：债券本息总额为 19546.8 元，其中本金 17900

万元，利息 1646.8 万元。

覆盖倍数：经计算，覆盖倍数为 1.23 倍，符合财政部“覆

盖倍数≥1.1 倍”的要求。

抗压测试：当土地出让收入下降 10%时，覆盖倍数仍可达

到 1.11 倍，能够满足偿付要求，具体详见专项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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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发行程序合规性

（一）审批流程

该项目已被纳入湖南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

（二）信息披露

相关信息已按要求进行披露，具体包括：《2025 年郴州市

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项目收益与融资资金自求平衡专项评

价报告》（大信沙咨字〔2025〕第 00156 号）（以下简称《专

项评价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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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专项用于郴州市土储政府储备2022-

31号地块项目收储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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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出具的

《2025年郴州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2号项目收益与融资资金自

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据《专项评价报

告》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

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一方面通过债

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

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作为

发行人发行，募集资金通过转贷的方式转贷给郴州市人民政

府，最终用于本地块项目，符合“财预[2016]155号文”关于

“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政府

（以下简称市县级政府）确需发行专项债券的，应当纳入本

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给市县级政府”及“财预[2020]94号

文”关于“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相关专项债务的，依法由省

级政府代为分类发行专项债券、转贷市县使用。专项债券可

以对应单一项目发行，也可以对应同一地区多个项目集合发

行”的相关要求。



19

十、本期债券的评价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评价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发行人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

所（性质：普通合伙）作为本期债券的评价机构。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现持有长

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12月3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430100079155346B的《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

沙分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2018年8月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31430000G00416272W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法

律意见书已由两名执业律师签字及本所负责人签章并加盖公

章。

本所律师认为：湖南卓越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

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

应的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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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并出具

《专项评价报告》《法律意见书》的评价机构、律师事务所均

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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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风险提示及缓释措施

（一）政策风险

国家土地管理、财税政策法规或专项债券管理政策法规如

发生重大调整，可能影响项目收益实现。

缓释措施：项目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郴州市财政局

可优先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券本息。

（二）市场风险

项目用地需求受区域经济发展及产业规划影响，存在出让

价格波动风险。

缓释措施：项目位于郴州市长冲片区南岭大道与景轩路交

汇处，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收益预测采用保守原则

（低值估收益、高值估成本）。

（三）流动性风险

债券到期日为2030年，与土地出让计划完成时间存在期

限匹配压力。

缓释措施：郴州市政府可通过财政资金统筹或再融资专项

债券确保到期偿付。

（四）税务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免

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5号）规定，企业和个人

取得的专项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发

行人无法保证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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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若国家税收政策发生调整，将导致投资者持有本

期债券投资收益发生相应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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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偿债保障措施

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包括：

1、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身收益与专项债券本息

实现自求平衡。

2、项目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郴州市财政局可优先

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债券本息。

3、郴州市政府可通过财政资金统筹或再融资专项债券确

保到期偿付。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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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投资者保护机制

本期债券的投资保护机制包括：

1、从制度层面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控措施及债务

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2、建立完善的债券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投资者保护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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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期债券发行已披露本期债券主要的发行要素及该

项目实施单位的主体资格。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郴州市土储政府储备

2022-31号地块项目，符合《预算法》《证券法》、“国发

〔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库［2020］43号文”等法律文件规范的相关要求。

（三）郴州市土储政府储备2022-31号地块项目已获得相

关部门同意的批复，具备合法性。

（四）根据《专项评价报告》，该项目建设开发利用土地

出让收入能够充足保障偿还融资还本付息，总体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五）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评价机构、律师事务所

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本期债券已制定了必要的偿债保障措施，以及投资

者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

《证券法》、“国发〔2014〕43号文”、“财预［2015］225号

文”、“财预［2016］155号文”、“财库［2020］43号文”等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与政策的有关规定，实施本期

债券发行方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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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在本文具有以下含义：

贵局 指 临武县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发行或

本期债券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国发〔2014〕45 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

国办函〔2016〕88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国办函〔2016〕88号）

财预〔2016〕155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19〕23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号）

《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指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平衡方案》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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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或《法

律意见书》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

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之法律意

见书》

会计师事务所 指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本所或律所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元或万元或亿元 指 人民币元或人民币万元或人民币亿元

https://www.qcc.com/firm/2aa7ea3c0142372d19bf999385ae2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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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审阅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应查阅的文件和资料，本所律师谨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己得到委托人承诺，其所提供的与本期

债券相关的所有信息、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口头告知和书面提供的资料和

信息）均真实、完整、准确，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委托人对所提供信息、文件、资料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

行所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证明文件或

其他文件，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

无误；

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

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中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的内容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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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律师

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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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郴州市临武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临武县财政局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

定》（国发〔2014〕4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就本次发

行所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期债券发行依据、额度以及主体

（一）发行依据

2025年 3月 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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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议，同意第十四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4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并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5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限额 1806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99185.08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专

项债务限额可发行额度内。

（二）发行额度申请

根据《平衡方案》，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共涉及项目一个，本次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总额为 3,500.00万元，具体项目及本次发行金额及期限

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金额（万元）

预测利率

（%）

本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期限（年）

2025 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

债项目 002 号
3,500.00 1.84% 5

（三）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市县级人民政府。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且在专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符合财库

〔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财预〔2016〕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具备

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根据《平衡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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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包含 1个项目，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2025年临武

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5 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

地块名称 临武县新越实有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 2018LWGP1674-1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是为回购临武县新越实有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

2018LWGP1674-1 土地重新储备，地块面积 1.7595 公顷，土地土地现状

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拟供应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

项目总投资（万元） 7,265.00

项目四至范围
北邻临武县环城南路，南邻临武县挂榜山，西邻临武县秦汉古道，东邻

临武县宏业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用于本项目建设的本期债

券发行金额（万元）
3,500.00

（二）项目参与主体

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具体实施机构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临武县土地矿产收购储备中心

负责人 黄云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1025698557440W

登记机关 临武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住所 临武县国土资源局院内

（三）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取得所需的审批文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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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项目名称 批复文件 文件编号

地块勘测定界图 2018LWGP1674-1 号

关于 2025 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临武县新越实有有限公司房地

产开发 2018LWGP1674-1）项目今后用

途的说明

临武县土地矿产收购储备中心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

2025 年临武县

第一批土储债

项目 002 号

不动产权证书
编号：湘（2023）临武不动产权第

0006181 号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设立、合

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经取得必要的相

关手续，已经履行部分前期程序，符合产业政策以及地区发展规划，并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工作。

三、信息披露文件

（一）平衡方案

根据《平衡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平衡方案》包含区域介绍、项

目基本信息、经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预期收益、项

目融资平衡情况、潜在风险评估、还款保障措施、主管部门职责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平衡方案》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

（二）专项评价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期债券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并认为：在相关专项债

券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临武县第一批土储债项目 002 号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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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预期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合理，整体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现持有

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3月 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3MA4Q6XAP9H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系依法成立且

合法存续的会计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 2018年 11月 9日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448811418C的律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湖南金州律师事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执业律

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本期债券发行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风险

（一）重大法律事项

1、经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的项目业主均为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的企业（或事业、机关）法人，不存在法定终止或解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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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均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了必要的审批手续，

符合法律规定；

3、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声明及适当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项

目实施机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潜在风险

项目存在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

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的形式包括社会治安、群众信访、安全生产施工等形式。一般

情况下，本项目社会稳定问题产生之初，其表现多是电话、走访等形式中的一种

或几种方式，比较缓和。但随着事态发展或者突发环境污染和施工安全事件时，

也有可能朝着阻挠施工、上访等严重恶性社会稳定问题的发展，特殊情况下甚至

发展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正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症结是发起者为了维护合法利益，表达诉

求的一种方式之一，本身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如果演变成恶性的群体

性事件，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工程项目建设来讲可能会分散

建设精力、增加投入、延迟工期、工程停工、甚至造成破坏；对社会来讲可能会

打乱居民正常生活、妨碍社会正常运转、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等。

2、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项目主要受益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收入受市场价格影响较大，若经济

发展不及预期，将对项目后续收益产生影响，形成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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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项目建设需求，且在专

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履行部分前期审批程序，尚待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后续工作。

3、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投资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

设立，合法有效存续，项目实施机构系项目适格参与主体。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专项法律顾问均系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国发〔2014〕45 号、财库〔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国办函

〔2016〕88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库〔2019〕23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本期债券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临武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临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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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在本文具有以下含义：

贵局 指 临武县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发行或

本期债券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国发〔2014〕45 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

国办函〔2016〕88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国办函〔2016〕88号）

财预〔2016〕155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19〕23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号）

《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指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平衡方案》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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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 指
《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或《法

律意见书》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

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之法律意

见书》

会计师事务所 指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本所或律所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元或万元或亿元 指 人民币元或人民币万元或人民币亿元

https://www.qcc.com/firm/2aa7ea3c0142372d19bf999385ae2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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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审阅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应查阅的文件和资料，本所律师谨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己得到委托人承诺，其所提供的与本期

债券相关的所有信息、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口头告知和书面提供的资料和

信息）均真实、完整、准确，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委托人对所提供信息、文件、资料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

行所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证明文件或

其他文件，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

无误；

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

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中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的内容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4

6.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律师

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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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郴州市临武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临武县财政局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

定》（国发〔2014〕4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就本次发

行所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期债券发行依据、额度以及主体

（一）发行依据

2025年 3月 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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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议，同意第十四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4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并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5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限额 1806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99185.08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专

项债务限额可发行额度内。

（二）发行额度申请

根据《平衡方案》，郴州市临武县 2025年专项债券共涉及项目一个，本次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总额为 1,100.00万元，具体项目及本次发行金额及期限

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金额（万元）

预测利率

（%）

本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期限（年）

2025 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

债项目 005 号
1,100.00 1.84% 5

（三）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市县级人民政府。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且在专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符合财库

〔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财预〔2016〕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具备

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根据《平衡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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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包含 1个项目，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2025年临武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5 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

地块名称 临武县原正邦饲料厂用地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是为回购临武县原正邦饲料厂用地土地重新储备，地块面

积 4.494018 公顷，现有用途为工业用地；拟供应用途为工业用地。

项目总投资（万元） 3,601.14

项目四至范围
东至临武县纵一路，西临临武县林富茶油用地，南临临武县工业大道，

北临临武县横七路

用于本项目建设的本期债

券发行金额（万元）
1,100.00

（二）项目参与主体

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具体实施机构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临武县土地矿产收购储备中心

负责人 黄云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1025698557440W

登记机关 临武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住所 临武县国土资源局院内

（三）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取得所需的审批文件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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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批复文件 文件编号

《关于 2025 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

目 005 号（临武县原正邦饲料厂）项目

今后用途的说明》

临武县临东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宗地图

不动产权证
编号：湘（2023）临武不动产权第

0006520 号

房地产估价报告

成交确认书

县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临政阅〔2023〕4 号

2025 年临武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5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完税证明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设立、合

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经取得必要的相

关手续，已经履行部分前期程序，符合产业政策以及地区发展规划，并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工作。

三、信息披露文件

（一）平衡方案

根据《平衡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平衡方案》包含区域介绍、项

目基本信息、经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预期收益、项

目融资平衡情况、潜在风险评估、还款保障措施、主管部门职责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平衡方案》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

（二）专项评价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期债券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并认为：在相关专项债

券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临武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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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预期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合理，整体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现持有

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3月 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3MA4Q6XAP9H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系依法成立且

合法存续的会计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 2018年 11月 9日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448811418C的律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湖南金州律师事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执业律

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本期债券发行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风险

（一）重大法律事项

1、经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的项目业主均为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的企业（或事业、机关）法人，不存在法定终止或解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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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均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了必要的审批手续，

符合法律规定；

3、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声明及适当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项

目实施机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潜在风险

项目存在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

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的形式包括社会治安、群众信访、安全生产施工等形式。一般

情况下，本项目社会稳定问题产生之初，其表现多是电话、走访等形式中的一种

或几种方式，比较缓和。但随着事态发展或者突发环境污染和施工安全事件时，

也有可能朝着阻挠施工、上访等严重恶性社会稳定问题的发展，特殊情况下甚至

发展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正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症结是发起者为了维护合法利益，表达诉

求的一种方式之一，本身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如果演变成恶性的群体

性事件，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工程项目建设来讲可能会分散

建设精力、增加投入、延迟工期、工程停工、甚至造成破坏；对社会来讲可能会

打乱居民正常生活、妨碍社会正常运转、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等。

2、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项目主要受益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收入受市场价格影响较大，若经济

发展不及预期，将对项目后续收益产生影响，形成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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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项目建设需求，且在专

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履行部分前期审批程序，尚待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后续工作。

3、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投资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

设立，合法有效存续，项目实施机构系项目适格参与主体。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专项法律顾问均系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国发〔2014〕45 号、财库〔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国办函

〔2016〕88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库〔2019〕23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本期债券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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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另有所说明，下列词语在本文具有以下含义：

贵局 指 宜章县财政局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发行或

本期债券
指 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

国发〔2014〕45 号 指
《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定》（国发〔2014〕45 

号）

财库〔2020〕43 号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

财预〔2015〕225 号 指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

225号）

国办函〔2016〕88

号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

知》（国办函〔2016〕88号）

财预〔2016〕155号 指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

财预〔2017〕89号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

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

财库〔2019〕23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

23号）

《做好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

知》

指
《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平衡方案》 指
《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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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评价报告》 指
《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专项评价报告》

本法律意见书或《法

律意见书》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 2025年

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之法律意

见书》

会计师事务所 指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

本所或律所 指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元或万元或亿元 指 人民币元或人民币万元或人民币亿元

https://www.qcc.com/firm/2aa7ea3c0142372d19bf999385ae21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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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审阅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应查阅的文件和资料，本所律师谨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己得到委托人承诺，其所提供的与本期

债券相关的所有信息、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口头告知和书面提供的资料和

信息）均真实、完整、准确，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委托人对所提供信息、文件、资料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相关各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

行所涉及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核查验证，保证本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委托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证明文件或

其他文件，本所律师对以上无其他证据可供佐证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说明视为真实

无误；

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

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中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

保证，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的内容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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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法律意见书阅读时所有章节应作为一个整体，不应单独使用。本所律师

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材料一同申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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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郴州市宜章县 2025 年专项债券

2025 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

之法律意见书

致：宜章县财政局

本所接受委托，担任“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的决

定》（国发〔2014〕45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

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9〕23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委托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就本次发

行所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期债券发行依据、额度以及主体

（一）发行依据

2025年 3月 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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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审议，同意第十四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2024年中央

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并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5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 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限额 1806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99185.08亿元。本期债券发行的额度在专

项债务限额可发行额度内。

（二）发行额度申请

根据《平衡方案》，郴州市宜章县 2025年专项债券共涉及项目一个，本次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资金总额为 5,600.00万元，具体项目及本次发行金额及期限

如下：

项目名称
本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金额（万元）

预测利率

（%）

本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期限（年）

2025 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

债项目 005 号
5,600.00 1.84% 5

（三）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市县级人民政府。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且在专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符合财库

〔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财预〔2016〕155 号文的相关规定，具备

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

根据《平衡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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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包含 1个项目，本期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2025年宜章

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5 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

地块名称 罗家山商住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主要是为回购罗家山商住项目土地重新储备，地块面积

3.303336 公顷，现有用途为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拟供应用途为住宅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项目总投资（万元） 7,825.48

项目四至范围 东至罗家山村村庄，南至民主西路，西至小山，北至农田

用于本项目建设的本期债

券发行金额（万元）
5,600.00

（二）项目参与主体

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具体实施机构信息如下：

机构名称 宜章县土地储备中心

负责人 王才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31022732849026K

登记机关 宜章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住所 宜章县玉溪镇文明南 38 号

（三）项目批复文件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取得所需的审批文件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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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批复文件 文件编号

不动产权证
编号：湘（2024）宜章县不动产权

第 0003192 号

宜章县土地储备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宜章县自然资源局关于 2025-3 号拟

出让地块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的通知》
宜自然资地条[2025]1 号

宜章县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勘测定界

图

《宜章县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

红线图

2025 年宜章县

第三批土储债

项目 005 号

《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设立、合

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项目的主体资格；本期债券投资项目，已经取得必要的相

关手续，已经履行部分前期程序，符合产业政策以及地区发展规划，并按照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工作。

三、信息披露文件

（一）平衡方案

根据《平衡方案》记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平衡方案》包含区域介绍、项

目基本信息、经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预期收益、项

目融资平衡情况、潜在风险评估、还款保障措施、主管部门职责等主要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平衡方案》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本次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是具有一定收益的项目。

（二）专项评价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本期债券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并认为：在相关专项债

券项目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本次评价的

2025 年宜章县第三批土储债项目 005 号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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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

源，用于融资平衡的相关预期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倍数合理，整体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审计机构

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现持有

长沙市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年 3月 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03MA4Q6XAP9H营业执照。

本所律师认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系依法成立且

合法存续的会计事务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

（二）律师事务所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现持有湖南省司法厅于 2018年 11月 9日核发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448811418C的律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湖南金州律师事务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

所，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执业律

师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本期债券发行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风险

（一）重大法律事项

1、经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的项目业主均为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的企业（或事业、机关）法人，不存在法定终止或解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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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期债券发行对应的投资项目均按照相关程序办理了必要的审批手续，

符合法律规定；

3、根据项目实施机构的声明及适当核查，本期债券发行对应投资项目的项

目实施机构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以及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潜在风险

项目存在与项目建设或运营有关的风险、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等因素，

通过实施单位采取合理可控的风险控制措施能够有效地规避、减轻相关风险的发

生，经评估项目风险可控。

1、社会稳定风险

社会稳定风险的形式包括社会治安、群众信访、安全生产施工等形式。一般

情况下，本项目社会稳定问题产生之初，其表现多是电话、走访等形式中的一种

或几种方式，比较缓和。但随着事态发展或者突发环境污染和施工安全事件时，

也有可能朝着阻挠施工、上访等严重恶性社会稳定问题的发展，特殊情况下甚至

发展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

正常情况下，社会稳定问题出现的症结是发起者为了维护合法利益，表达诉

求的一种方式之一，本身不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如果演变成恶性的群体

性事件，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对工程项目建设来讲可能会分散

建设精力、增加投入、延迟工期、工程停工、甚至造成破坏；对社会来讲可能会

打乱居民正常生活、妨碍社会正常运转、扰乱社会治安、影响社会稳定等。

2、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风险

项目主要受益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相关收入受市场价格影响较大，若经济

发展不及预期，将对项目后续收益产生影响，形成项目收益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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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六、结论性意见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本期债券发行有据可依；本期债券发行额度符合项目建设需求，且在专

项债务限额内；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履行部分前期审批程序，尚待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后续工作。

3、本期债券发行所对应投资项目的项目实施机构是独立的机关法人，依法

设立，合法有效存续，项目实施机构系项目适格参与主体。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专项法律顾问均系依法成立且合

法存续，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发行符合《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国发〔2014〕45 号、财库〔2020〕43 号、财预〔2015〕225 号、（国办函

〔2016〕88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库〔2019〕23

号、《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影响本期债券发行的实质性法律

障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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